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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三权分置”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

——襄阳市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办法与效果调查1

李鹏飞

（湖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

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以襄阳

市南漳县为例，深入分析了“三权分置”政策落实情况。

【关键词】：土地承包；“三权”分置；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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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下辖 11个县市区，版图面积 1.97万 km2，是一个农业大市，其中南漳、保康、谷城是山区县。襄阳要发展，经济要

提速，“三农”发展是关键，农民富裕了，襄阳的小康水平就提高了，“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三农”工作总目标就

基本实现了。南漳县是襄阳下辖的一个山区县，作为襄阳“三权分置”试点研究具有其典型性。

1、襄阳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支撑与现状

1.1襄阳下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现状

南漳县是山区县，具有山多、林多、土地分散，自然资源丰富等特点，其下辖的乡镇多为山区，自然风景基础良好，旅游

资源丰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2016 年统计的总人口达 68 万人，但是近几年南漳县有了本质性的改变：①农村劳动力流向转

变，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做生意，只留下长者、妇幼在家留守，青壮年劳动力人口迅速缩减；②随着

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机械化对土地连片耕种有迫切需求，农民也出现了强烈的土地连片承包的诉求，留守的部分农民和承包

农民盼望连片承包土地，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催生更多各领域的专业大户、家庭型农场和新型农业合作社等各类新型的经营者；

③土地经营权方面，特别是进入 21世纪，农村三分之一的土地发生流转，流转多以较低租金、口头协议形式进行，土地流转主

要发生在村社内部、朋友邻里之间，由此给予新型农业经营者更多的土地使用权，促进了土地经营权更大范围内的配置优化。

1.2襄阳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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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却留守农民保留土地的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心愿。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在坚持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土地承包权、经营权需分开，“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局面需定型，土地集体所有权需落实，农户的

承包权需稳定。襄阳市委、市政府响应湖北省委、省政府，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

成“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形态。在南漳县对“三权分置”进行了创新实践，初步探索出了创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经

验，着力打造出盘活土地资源的“襄阳模式”。

2、“三权分置”在“三农”改革中的现实意义

在南漳县进行“三权分置”改革试点过程中，襄阳市在完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确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

地经营权，准确理解“三权分置”的基本内涵及相关政策精神，把妥善处理好“三权”关系融入到改革中去。

2.1对“三权分置”进行了制度设计

首先要建立的是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农民集体对属于其所有的土地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集体所

有权的核心是处置权。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是一定范围内的农民集体，这是“三权”的基础，是不可动摇的。

襄阳市根据南漳实际，着手研究“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对如何实现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进

行了酝酿，拟将《农村土地承包权证》和《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分开发放。

经襄阳市农业农村专项改革领导小组和市法制办审核把关，襄阳市确权办编写的《襄阳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有关法规政策问题解答（50 问）》下发各地，专门对《农村土地承包权证》和《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分开作了具体的政

策解答。同时，对《农村土地承包权证》、《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两证的格式、内容等进行了精心研究、设计和制作。

2.2在“三权分置”改革试点中，首先在南漳县对“三权”进行了分离

为了慎重起见，2014年 10月，襄阳市确权办就《农村土地承包权证》和《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分开填发工作向湖北省确权

办进行了书面请示。省确权办给予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局部地区小范围开展发放《农村土地承包权证》和《农村土地经

营权证》的试点。《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原则上颁发给承包耕地农户，并实行申领制度的批复（鄂农确权办[2014]13 号）。据

此，襄阳市在南漳县进行了“三权分置”试点，发放《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给村集体，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普通

农户，而有融资需求经营权的人通过申请也可以领取《农村土地经营权证》。

2.2.1在确权、颁证工作中，创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农村土地权属确认、登记、管理体系。重点是弄清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颁证事项，包括自留山、自留地、滩涂、林木、沟塘堰库、宅基地等，真正地做到“确实权、颁铁证”，给承包者吃

上“定心丸”，安心流转承包地，为“三权分置”顺利推动缔造則提条件。

“三权分置”改革中，“三权”中的各个权属的地位相对稳定，集体所有权的核心是处置权，农户承包权的核心是财产权，

土地经营权的核心是收益权。南漳县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还不高，承包权是其最基本的保障，需要做到农民的土地承包关系长

久稳定，经营权的流转不应该影响农户承包地的财产利益和生活保障。

2.2.2在放活土地经营权问题上，坚持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农地农民有、农地农业用”。在“三权分置”改革中，南

漳县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始终坚持集体所有权的根本地位是处理好“三权”关系的前提。“三

权分置”下，集体所有权如果想要更加充分的表现和保障。农户承包权的获得、转让、互换、继承、退出等权能的利用，应表

现农民共同的意愿；土地经营权的使用和流转，农民共同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避免毁损、闲置和浪费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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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严格保护农户承包权的财产权益是处理好“三权”关系的核心。农户承包权的权能主要有占有权能、使用权能、收益

权能、补偿权能、流转权能（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抵押、退出等各项权能。“三权分置”下，对承包农户要

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体现其承包土地的财产权益。

充分发挥土地经营权的要素是抓好“三权”关系的重点。土地经营权是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要素功能的直接体现。实现“三

权分置”的主要目标，就是更好盘活土地经营权，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利益最大

化。截至 2017年底，南漳县对规模经营大户、新型经营主体以及自愿申领的农户发放《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共计 2616份。

在确权、颁证中，“三权”中的各个权属的地位相对稳定，让广大农户自觉支持“三权分置”改革。

“三权”改革中，“农户承包权的核心是财产权”这一地位不能动摇。在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承包权是其最基本

的生活保障，必须做到农户的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经营权的流转不能影响农户承包地的财产权益和生活保障。

“三权”改革中，“土地经营权的核心是收益权”这一地位不能动摇。经营权创新的关键在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农

地农民有、农地农业用”，既促使提升土地产出率，又维护务经营者的劳动权益。放活土地经营权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

内容：①意味着农村土地的经营主体更加多元化；②意味着土地承包户依法对外流转经营权更加便捷；③意味着将会激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④意味着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将更加普遍；⑤意味着对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要与实际相结合，不能纸上

谈兵。

3、完善“三权分置”制度，出台配套政策，实现政策和制度上的重大突破

实施好“三权分置”，发展山区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至关重要，市委市政府准确地用好用活

中央的政策，在投入、补助、金融、保险等方面充分发挥了政策支持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

3.1加大对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出台了规模经营发展的金融扶持政策

2014年 9月 16日，襄阳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出台了《襄阳市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襄

办发[2014]27 号文件），明确规定可以用《农村土地经营权证》进行抵押贷款行为。将抵押范围由其他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扩

大到农户的家庭承包地，实现了政策和制度上的重大突破。为了降低农业贷款风险，金融部门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工

作，以此调动农民积极性，市政府办出台了《襄阳市农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襄政办发〔2014〕61 号）；南漳

县下发了《南漳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实方案》（南政办函[2016]74 号）、《南漳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补

偿金管理办法》（南政办发[2016]59 号），市、县两级设立了农业贷款风险补偿专项基金，为涵括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在

内的涉农贷款提供风险补偿保障。

3.2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有效分离，为放活土地经营权奠定了物权基础

2015年 12月，南漳县被国务院列为全国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典型县后，南漳县政府出台了《南漳县农村土地经营

权质押登记实施办法（试行）》和《关于简化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抵押登记相关流程的通知》，为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了

制度保障。南漳县农经部门、金融部门紧密结合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抓好试点推进工作。截至 2016年底，南漳县已发放农

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8300万元。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或共享，涌现出以土地集中型和服务集中型为主要特征的放活经营

权的多种实现形式：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户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有经营能力的家庭农场制农户；农户

承包权不更改，实施“按户连片”耕作制；以土地经营权形式入股，农户、合作社、职业经理人和专业服务组织共同经营的“农



4

业共营制”及委托专业组织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托管、半托管制”等形式。

4、襄阳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展望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李克强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在过去的五年里，政府稳妥“推进了农村承包地‘三

权’分置改革、土地确权面积超过 80%”。这说明全国土地确权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并已进入收官阶段。

土地确权之后，由于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承包权在农民手中，使用权也将相应放活。农民再也不用担心宅基地的归

属，创业者就可以对宅基地进行开发经营，挖掘闲置的宅基地潜在的巨大价值。如此以来，拥有宅基地的农民和在农村创业的

人的利益将得到最大的释放。

2018年 1月 2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

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也就是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证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

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础性改革，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

心动力。这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精神，在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中，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被简称为农村“三块地”改革。

在改革中，要树立“为人民”的发展思想，作为处置农村“三块地”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一是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

二是耕地红线不突破，三是农民利益不受损。

在调查中了解到，襄阳市下辖的宜城市正在进行宅基地制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土地征收制度“三块地”

改革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已通过了中央深改办的中期评估。

“三块地”改革是“三权分置”改革的重心。在后续的土地改革中。襄阳市委市政府会把“三块地”改革作为“三权分置”

改革的重心，条件成熟以后，将在试点县及全市推广。

有信念，就不怕山高；有旗帜，就不惧路远。襄阳市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探索与实践，明晰了农村土地权属关系，

规范了农村土地流转程序，敝了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热清，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和农舰度册莫经营，加快了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步伐，在全省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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